
立法會 CB(1)158/18-19(02)號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8 年 10 月 23 日會議上議程項目 IV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所通過議案的回應  

 
 

關於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10月23日的會議上通過了劉國勳議

員有關「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的動議，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為「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訂立追溯期，讓今年內進行或完成提

升升降機安全工程的業主，亦可申請資助。」 

 
1.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預計在2019年第一季尾正式接受申請。為避免

合資格樓宇業主因等候此計劃的資助而推遲升降機優化工程，正在進行中

(即升降機優化工程於資助計劃第一輪申請開始日前經已招標或展開)而又符

合以下條件的優化工程亦有資格申請此計劃：  
(a) 於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宣佈此計劃時，即2018年10月10日，

有關升降機正進行優化工程但尚未獲機電署發出復用證（即表格

LE8）容許恢復其使用和運作； 
(b) 有關升降機優化工程必須包括最少一項「必須的安全裝置」(即雙重

制動系統、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防止機廂向上超速的裝置

及機廂門鎖及門刀)；及 
(c) 有關升降機優化工程的招標程序必須符合《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章）的規定，而申請人需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供市區重建局審

核。 
 
所有以上的申請將一併與其他申請以一套相同的準則進行評審。 
 
 

「提升「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受惠樓宇的應課差餉租值水平，以

鼓勵更多業主提升老舊升降機的安全水平。」 

 
2. 妥善維護升降機是業主的基本責任。推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時，

我們須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及集中為有需要的業主提供適切的支援，以協

助他們進行優化其舊式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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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建議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所訂定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準則，

我們估計約13 000部升降機符合此計劃的資格。在此13 000部升降機中，約

一半為30年以上機齡的升降機，約一半為15至30年機齡的升降機。我們估計

此計劃的25億元撥款足夠在六年內優化約5 000部舊式升降機。放寬平均應課

差餉租值準則不會增加受惠對象的數目，但可能有違我們的政策原意去協助

更有需要的業主。正如會議中的討論，我們會在此計劃推出約兩年後檢討計

劃的成效。 
 
 
「重新考慮讓自住長者可以獨立申請「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的資

助。」 

 
4. 正如我們以上回應所提及，在推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時，我們須

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及我們的政策原意是使用25億元撥款協助有需要的

業主進行優化約5 000部舊式升降機。根據「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符合條

件的樓宇的長者自住業主將獲提供額外津貼，上限為每個住宅單位50,000元，
而不需要通過任何資產或入息審查。如果我們擴大此計劃以涵蓋現時不適用

於本計劃樓宇的長者自住業主，用以資助目標受助人的資源將會被分薄。事

實上，現有的其他資助計劃，包括香港房屋協會管理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

津貼計劃」，以及屋宇署提供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可為現時不適用於

本計劃樓宇的長者自住業主提供合適的經濟協助，以優化其舊式升降機。 
 
 
「與業界及相關持份者，研究如何進一步吸引新人入行，為「優化

升降機資助計劃」提供足夠的人力支援。」 

 
5. 我們在制訂「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時，已考慮到業界的承受能力，此

計劃將分6年時間有秩序地推行，每年會訂下資助升降機數目上限，以減輕

業界因人手壓力。 
 
6. 此外，我們一向積極與業界協作，吸引更多新血加入升降機及自動梯行

業，近年已實施了以下一系列措施，包括： 
 
(a) 職業訓練局自 2014 年聯同建造業議會推出「職學計劃」後，每年收

錄的新學徒人數已顯著增加，由過去每年約 70 名增至 2015 年逾 
200名新生，而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皆招收超過250名新生; 
 

(b) 職業訓練局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於2016年開辦兩個不同的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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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及自動梯相關進修課程給在職工程人員報讀，從而獲取所需學歷，

以符合註冊工程人員的註冊要求; 
 
(c) 建造業議會為機電工種(包括升降機技工及自動梯技工)推行「承建商

合作培訓計劃」，為有志投身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的人士提供資助；  
 
(d) 機電工程署於 2016 年開始投放超過六億元，五年內聘請逾千名見習

技術員，為整個機電業界（包括升降機及自動梯業）提供新血，應對

未來挑戰; 及 
 
(e) 與業界於2018年初攜手合作製作宣傳短片以吸引新人入行。有關短片

已經製作完成並已上載機電署網頁供市民觀看。 
 
 
 
 
發展局 

機電工程署 

2018 年 11 月 


